附件1

涉保鉴定单方委托注意事项告知书

一、单方委托鉴定的，委托人应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符合鉴定要求的鉴定材料，并提供案件有关情况。因委托人提供虚假信息、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不实材料产生的不良后果，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概不负责。
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按照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进行鉴定，委托人、当事人不得要求或暗示鉴定机构或鉴定人按其意图或者特定目的提供鉴定意见。
三、由于受到鉴定材料的限制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有时无法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
四、因鉴定工作的需要，可能会耗尽鉴定材料或者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五、如果存在涉及鉴定活动的民族习俗等有关禁忌，请在鉴定工作开始前告知鉴定人。
六、因鉴定工作的需要，有下列情形的，需要委托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监护人到场见证并签名。现场见证时，不得影响鉴定工作的独立性，不得干扰鉴定工作正常开展。未经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同意，不得拍照、摄像或者录音：
1.需要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身体检查
2.需要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
3.需要到现场提取鉴定材料
七、因鉴定工作的需要，委托人或者当事人获悉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八、鉴定意见属于专业意见，是否成为定案根据，由办案机关经审查判断后作出决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无权干涉。
九、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应当通过庭审质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等方式解决。
十、有下列情形的，鉴定机构可以终止鉴定工作：
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
鉴定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
鉴定要求不符合鉴定执业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规范的；
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
委托人就同一鉴定事项同时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
鉴定材料发生耗损，委托人不能补充提供的；
委托人拒不履行鉴定委托书规定的义务、被鉴定人拒不配合或者鉴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委托人主动撤销鉴定委托，或者委托人、诉讼当事人拒绝支付鉴定费用的；
因不可抗力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终止鉴定的情形。
十一、鼓励被鉴定人与保险机构共同委托鉴定、确认鉴定材料，通知保险机构派员到场见证。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当事人坚持单方委托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能引发不被采信（肇事方、保险公司、法院等）、重新鉴定、诉讼成本增加等情形。因涉保鉴定工作要求，现征求您的意见：

(      （同意）单方委托、同意保险机构派员见证，自行联系保险机构、确定相关情况后再行委托鉴定。
(      （要求）单方委托、      （不同意）保险机构派员见证：本人
                （已知悉）告知书内容，          （已了解）后续可能会因单方委托、未共同确认鉴定材料、未通知保险机构到场见证等引发的相关情形。
被告知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